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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 

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審議  
香港特別行政區就  

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》所提交的  
第二次報告  

引言  

 聯合國即將審議香港特別行政區 (香港特區 )就《消除對婦女一切
形式歧視公約》 (《公約》 )提交的第二次報告，該報告納入中華人民
共 和 國 的 報 告 內 ，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委 員 政 府 當 局 就 此 事 所 作 的 安

排。  

背景  

2 .  香港特區就《公約》所撰寫的第一次報告納入中國的報告內，已

於 一 九 九 八 年 八 月 提 交 聯 合 國 審 議 。 聯 合 國 消 除 對 婦 女 歧 視 委 員 會

(委員會 )於一九九九年二月審議上述報告。委員會對香港特區報告的

審議結論載於附件甲。政府當局已在二零零四年一月向委員會提交的

第二次報告內，對委員會提出的關注事項和建議作出回應（該報告納

入中國的報告內）。上述報告已上載衛生福利及食物局網站 (網址：

h t tp : / /www.hwfb .gov .hk ) 及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網 站 ( 網 址 ：

h t tp : / /www.wo me n .gov .hk )。  

審議會  

3 .  委員會將於二零零六年八月十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審議中國提交

的報告，包括香港特區的第二次報告。香港特區代表團，以中國代表

團成員的身分將出席審議會以回答委員會的提問。香港特區代表團將

由衛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衛生 及 福 利 常 任 秘 書 長 帶 領 ， 成 員 將 包 括 婦女

事務委員會主席及相關決策局和部門的代表。  

4 .  我們相信審議的焦點很可能會集中在二零零六年二月委員會公布

的問題清單。該清單載於附件乙。我們就問題清單擬備的回應，會連

同澳門特區的資料，一併納入中國交予委員會的整體回覆內。我們在

確定回應已提交聯合國秘書處後，便會公布有關內容。  

5 .  我們挑選香港特區代表團成員的準則，是基於他們對委員會最可

能感興趣的課題具有認識，目的是盡可能確保我們可以即場回應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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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的提問。如未能即場回答委員會的個別提問，我們會承諾提供書面

回覆。  

6 .  委員會在審議會結束後會作出審議結論，屆時我們當立即予以公

告周知。  

 

衛生福利及食物局  

二零零六年六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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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甲  
 

聯合國消除對婦女歧視委員會就香港特別行政區根據  
《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》  
提交的第一次報告的結論意見  

 
[節錄自消除對婦女歧視委員會第二十屆會議報告  

（ 1999 年 1 月 19 日至 2 月 5 日） ] 
 

中國  
 
251. 委員會在 1999 年 2 月 1 日和 2 日第 419 次至第 421
次會議上審議了中國提交的合併的第三和第四次定期報告

(CEDAW/C/CHN/3-4 和 Add.1 和 2)(見 CEDAW/C/SR.419- 421)。
第三和四次定期報告的《補充材料二》涉及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

實施《公約》的情況。中國政府於 1997 年 7 月 1 日恢復對香港
行使主權。  
 
 [第 252 至第 257 段關於中國第三及第四次定期報告。 ] 
 
258.  香港特別行政區代表在介紹香港特別行政區初次報

告 (CEDAW/C/CHN/3-4/Add.2)時指出，中國政府按照 “一國兩制 ”
的方針於 1997 年 7 月 1 日對香港恢復行使主權。《公約》於 1996
年 10 月 14 日引入香港，並自 1997 年 7 月 1 日統一以來一直生
效。  
 
259.  該代表指出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

法》這一特區的憲法文件，列出了特區居民和其他人的基本權利

和自由，同時適用於婦女和男子。《基本法》還規定，《公民及政

治權利國際盟約》、《經濟、社會、文化權利國際盟約》和《香港

人權法案條例》繼續適用。  
 
260.  該代表解釋說，在 1996 年至 1998 年期間，進行了
一次法律審查，因而頒布了若干消除對婦女歧視或不公正待遇的

修正法案和條例。婦女權利也受到法律保護，這些法律包括《性

別歧視條例》(1995 年 )和《家庭崗位歧視條例》(1997 年 )。於 1996
年設立的平等機會委員會這一獨立法定機構負責消除性別歧

視，促進男女之間的平等，實施反性別歧視條例，並處理投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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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1.  由政務司司長領導並由政策部門高級代表參加的特

區政府政策小組確保不同部門在關於婦女事宜方面的協調。  
 
262.  香港婦女在不同領域的地位和狀況均有明顯改善。

1997 年，婦女就業人口佔就業總人口的 39%，婦女公務員比例
佔 33%。三個最高級別的政府職位中有兩個由婦女擔任。行政會
議成員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婦女。婦女在法律、會計和醫療專業的

比例在 21%至 36%之間。  
 
263. 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致力於在教育方面提供平等機

會，包括 9 年免費及普及基本教育。 1997 年一半以上的大學畢
業生是婦女。  
 
264.  婦女保健仍是政府優先關注領域。為婦女提供了一

系列衛生保健服務，包括有關生育方面的保健。香港的嬰兒死亡

率屬世界最低之一，而婦女的預期壽命則達 82.2 歳。  
 
265.  該代表指出，關於《公約》適用於香港，中國提出

了七項保留和聲明。將對這些保留和聲明進行審查。  
 
266.  該代表最後歡迎委員會為支持《公約》的充分實施

提出意見和建議。  
 
委員會的結論意見：中國  
 
導言  
 
 [第 267 至 268 段關於中國第三及第四次定期報告。 ] 
 
269.  委員會稱讚中國政府派遣了一個由中國常駐聯合國

代表為團長，包括來自中央政府不同部門和香港特別行政區的專

家組成的大型高級別代表團。  
 
 [第 270 至 307 段關於中國第三及第四次定期報告。 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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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會的結論意見：香港特別行政區  
 
導言  
 
308.  委員會對中國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及時提交了一份

結構嚴謹內容充實的初次報告表示讚賞。委員會稱讚政府對該報

告進行口頭介紹，對委員會提出的問題作出詳細的口頭和書面答

覆，包括提供統計資料。  
 
309.  委員會注意到，有許多非政府組織為充分執行《公

約》正在香港積極開展工作。  
 
積極方面  
 
310.   委員會讚揚中國政府在根據 “一國兩制 ”的原則於
1997 年 7 月 1 日恢復對香港行使主權後在香港特別行政區繼續
適用《公約》。委員會注意到政府已散發了《公約》，包括通過因

特網散發。  
 
311.  委員會歡迎《香港基本法》和《人權法案條例》所

載對男女人權和基本自由的保障。委員會還注意到，最近通過和

修訂了一些法律，以消除對婦女的歧視。委員會特別讚揚通過了

1995 年《性別歧視條例》並根據該法設立平等機會委員會。該
委員會作為獨立的法定機關，掌握適當資源，負責處理有關歧視

的投訴並通過公共教育和其他手段促進男女平等。  
 
312.  委員會歡迎最近作出的司法判決，承認非婚生兒童

可依母親或父親的居留權要求在香港特別行政區居留，從而實現

了不受歧視的權利。  
 
313.  委員會對香港識字率高及普及免費教育制度表示滿

意。  
 
影響《公約》執行的因素和困難  
 
314.  委員會關切地注意到，中國對《公約》條款適用於

香港提出了七項保留和聲明。特別令人關切的是把 “宗教派別會
社事務 ”排除在《公約》範圍之外的保留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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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關切領域及建議  
 
315.  委員會對《基本法》未包含禁止歧視婦女的內容表

示關切。  
 
316.  委員會建議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有憲法權力的歧視定

義，補充根據《性別歧視條例》在民法中禁止歧視的規定。  
 
317.  儘管平等機會委員會承擔了重要任務並開展了有價

值的工作，但是委員會十分關切在香港沒有設立提高婦女地位的

政府機構，負責預先擬訂男女平等的政策和長期戰略。  
 
318.  委員會建議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設立一個高級別中

央機構，擁有適當權力和資源，擬訂、協調以婦女為重點的政策

和長期戰略，以確保《公約》的有效執行。  
 
319.  委員會十分關切特區的選舉制度中包含阻礙婦女平

等參與政治的結構性障礙，這是對婦女的間接歧視，特別是對起

作用的選民。  
 
320.  委員會促請政府採取一切必要措施，確保根據委員

會一般性建議 23，在普遍和平等投票權的原則基礎上，使婦女
在所有選民中有平等的代表權，包括在農村委員會。  
 
321.  委員會注意到，婦女在政府諮詢團體和法定委員會

以及公務員制度和司法部門中任職人數少。  
 
322.  委員會建議政府根據《公約》第 4 條第 1 歀採取平
權行動和臨時特別措施，以實現婦女參與公共生活各個領域的權

利，特別是在高級決策層。委員會還建議政府研究其他國家在使

用定額、實現具體目標時間表和建立婦女候選人數據庫方面的經

驗，以期在香港應用。  
 
323.  委員會感到關切的是，《家庭暴力條例》只適用於婚

姻關係中的身體虐待，並沒有對違者的諮詢指導和治療作出規

定。委員會還關切地注意到，報告內沒有關於強姦罪的資料，在

香港特別行政區，配偶強姦不是刑事罪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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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4.  委員會建議政府加強為家庭暴力的倖存者、包括幫

傭工人提供的服務，以便通過心理諮詢、法律援助、臨時住房、

適當的保健服務等方式，增進他們的能力，幫助他們康復。委員

會還促請修訂現有法律，將配偶強姦列為刑事罪。委員會要求政

府在根據《公約》第 18 條提出的下一報告中提供有關性犯罪、
包括強姦和配偶強姦的資料。  
 
325.  委員會注意到，雖然賣淫本身並非不合法，但保障

色情業者健康和安全的規定不明確，在對有關犯罪執法方面可能

會歧視婦女。  
 
326.  委員會建議制訂和實施保護婦女色情業者的適當規

定。委員會還建議政府監測移徙婦女的存在、管制賣淫辦法與販

賣婦女之間的聯繫。  
 
327.  委員會稱讚為移徙工人擬訂帶有最低工資規定的標

準勞務合同，但關切這些工人可能會遭到虐待和在拘押時遭到暴

力行為。  
 
328.  委員會建議政府進行監測並採取行動，以保護移徙

女工不受虐待和暴力行為，並防止這種暴力行為。  
 
329.  委員會注意到近期 50%以上的大學畢業生是婦女，
不過委員會很關切婦女與男子專業分離的程度以及婦女在高級

教學專業和學術界所佔百分比很低的情況。  
 
330.  委員會建議採取臨時性特別措施，以提高在《公約》

第 4 條第 1 歀的意義上的男女事實上的平等，增加婦女在非傳統
教育領域中的人數，特別是科學、技術和工程領域，並且把在教

學和學術界擔任初級和輔助職位的婦女提升到高級職位。委員會

促請政府處理對性別的定型觀念長期不變的問題，調撥適當資源

開展性別研究方案。  
 
331.  委員會注意到參與正規經濟的婦女越來越多，而且

婦女失業率很低，但是委員會十分關切男女工資的巨大差距。委

員會還很關切特別是由於沒有最低工資法，低工資婦女人數高得

不成比例。委員會還很關切製造業部門的收縮對低技能婦女產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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了特別影響。  
 
332.  委員會建議在有關立法中列入同值工作同等報酬的

原則，並制訂標準，在大體上性別隔離的勞動力市場確定同值措

施。  
 
333.  委員會鼓勵政府定期審查對《公約》提出的保留。

委員會促請政府修正所有不符合《公約》的法律，包括有關移徙

和養老金制度的法律，以期撤銷有關保留。委員會尤其鼓勵政府

在審查其 “小型屋宇政策 ”後消除對女性原居民的歧視。委員會還
鼓勵政府重新審查對勞工法保護孕產婦、優待婦女以及有關宗教

派別作出的保留。前者完全符合《公約》第 4 條第 1 款和第 11
條第 2 款。  
 
334.  委員會請政府在執行《公約》過程中以及在編寫第

二次定期報告時，與非政府組織舉行公開磋商。  
 
335.  委員會要求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在根據

《公約》第 18 條提出的下一次定期報告中針對本結論意見內提
出的問題提供資料。  
 
336.  委員會要求在中國和香港特別行政區廣泛散發本結

論意見，以便使中國人民和特區人民，特別是政府行政人員、政

界人士和高級幹部意識到為確保法律上和事實上的男女平等業

已採取的步驟，以及這方面還須採取的進一步步驟。委員會還要

求政府繼續廣泛散發，尤其是向婦女和人權組織廣泛散發《公

約》、委員會的一般性建議以及《北京宣言和行動綱要》  。  












